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
北區藝美論壇實施計畫
壹、依據
    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業務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宣導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與發展課程教學等教育政策，並協助政策之實施與落實，發展「以藝術為核心之全人教育」。
二、促進課程、教學與研究之聯結與深化，落實責任區之實質輔導。
三、進行綱要教材內容轉化與運用標準本位評量知能，提升教師教學及多元評量能力。
四、規劃並辦理藝文學習領域第二專長教師基礎知能之增能研習課程。
五、宣導且協助推動藝術與美感教育扎根實施方案及政策平臺教學影帶等之運用。
六、建構中央-地方-學校三層級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互動網絡。
  七、發掘並推廣教學正常化及教學績優典範學校與教師。
参、辦理方式
  一、辦理時間：共辦理三場，組員分區與期程如下：
	項次
	分區
	聯盟縣市
	辦理期程

	1
	北區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
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106年10月12日(四)
桃園縣大業國小


二、協辦縣市：以分區負責團員協調輔導地點學校所在縣市為協辦縣市，再由該縣市國中小輔導團負責協辦。
肆、活動內容
本次規劃之分區研討會內容如下：
一、課程推動政策與訊息之傳達。
二、跨縣市資源整合與合作發展機制。
三、課程發展與美感教育教學教材釋例及評量相關成果交流，透過教學觀摩、觀課與教學評析，進行增能研討。
四、團務運作特色分享。
伍、參加人員
請所屬單位給於公(差)假並課務派代。
一、本群輔導委員、中央課程與教學諮詢教師。
二、各分區縣市「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督學、召集人。
三、各分區縣市「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國中小)輔導員全員參加。
四、各分區縣市相關課程推動、輔導團業務人員。
陸、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業務實施計畫經費核支。(如附件二)
柒、報名
請各縣市務必於106年9月25日(星期一)前填寫出席人員表(如附件三)，並傳送電子郵件至廖浩閔助理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9樓）。
捌、聯絡人
本案聯絡人：廖浩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9樓）電話：(O)02-7734-5493 (M)0952-925-964電子郵件：nadiachung.yu@gmail.com。
玖、預期效益：
  一、強化跨縣市輔導團員及藝術與人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二、促進縣市輔導團團務推動分享與交流。
  三、建構三級教學輔導體系，以落實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之課程發展模式。



附件一 
	課           日期      
    程   地
時間           點
	106年10月12日(星期四)
上午09：30～下午15：30

	
	桃園縣大業國小 
330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35號

	上                  午

上                 午


	09：00
09：30
	報           到

	
	09：30
09：40
	開   幕   式
主持人：夏學理教授
會議室
	出席人員：
榮譽召集人：陳瓊花教授
召集人：夏學理教授
副召集人：
伍鴻沂教授、丘永福教授、張超倫老師
常務委員：
呂燕卿教授、林公欽教授、吳舜文教授、張曉華教授、吳義芳教授、邱敏芳老師、黃世傑老師、邱鈺鈞老師、梁蓓禎老師、鍾璧如老師
北區委員：
李其昌教授、趙慧玲教授、王健旺校長、陳育淳老師、林小玉教授、莊惠君教授、洪詠善主任、張巧燕老師、曾照薰教授、施芳婷老師

北區縣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國教輔導團成員、領域召集校長、課程督學、輔導團務相關課程推動人員。

	
	09：40
09：50
	學校簡介與環境介紹
主持人：黃清淵校長
會議室
	

	
	09：50
10：05
	觀課說明
主持人：呂燕卿教授
主講者：黃世傑老師、鍾璧如老師
	

	
	10：05
10：25
	             茶       敘
	

	
	10：30
｜
11：10
	教學觀摩(國小音樂)
演示者：黃世傑老師
視聽教室 
	教學觀摩(國小視覺)
演示者：鍾璧如老師
圖書館
	

	
	11：20
∣
12：00
	教學評析
主持：     教授
	教學評析
主持：呂燕卿教授
	

	
	12：00
13：30
	午        餐
	

	下   
午

	14：00
｜
15：30
 
	美感行腳˙藝術踏查
[bookmark: _GoBack]主持人：黃清淵校長
土地公文化館
 
	

	
	15：30
	快樂滿行囊

	備    註
	參加研習教師請攜帶環保杯、筷



附件二 
	項目
	單價(元)
	單位
	數量
	總價(元)

	餐  費
	80
	人
	80
	6,400

	茶點費
	40
	人
	80
	3,200

	印刷費
	30
	份
	80
	2,400

	場地佈置費
	500
	場
	1
	500

	場地租金費
	5,000
	場
	1
	5,000

	雜支
	3000
	式
	1
	2,500

	小   計
	20,000









































附件三 
106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
北區藝美論壇
縣市與會人員報名表
（請務必確實填寫回傳至nadiachung.yu@gmail.com廖浩閔助理收）
	縣市：
	主要聯絡人：

	國  中
	姓   名
	職 稱
	學    校
	聯絡電話
	專長
	葷素
	是否開車

	
	
	
	
	
	
	
	

	
	
	
	
	
	
	
	

	
	
	
	
	
	
	
	

	
	
	
	
	
	
	
	

	
	
	
	
	
	
	
	

	
	
	
	
	
	
	
	

	
	
	
	
	
	
	
	

	
	
	
	
	
	
	
	

	
	
	
	
	
	
	
	

	
	
	
	
	
	
	
	

	
	
	
	
	
	
	
	

	
	
	
	
	
	
	
	

	
	
	
	
	
	
	
	

	
	
	
	
	
	
	
	

	國  小
	姓    名
	職 稱
	學     校
	聯絡電話
	專長
	葷素
	是否開車

	
	
	
	
	
	
	
	

	
	
	
	
	
	
	
	

	
	
	
	
	
	
	
	

	
	
	
	
	
	
	
	

	
	
	
	
	
	
	
	

	
	
	
	
	
	
	
	

	
	
	
	
	
	
	
	

	
	
	
	
	
	
	
	

	
	
	
	
	
	
	
	

	
	
	
	
	
	
	
	

	
	
	
	
	
	
	
	

	
	
	
	
	
	
	
	

	
	
	
	
	
	
	
	

	
	
	
	
	
	
	
	

	備   註
	參加研討會教師請攜帶環保杯、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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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規劃並辦理藝文學習領域第二專長教師基礎知能之增能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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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   課程與教學輔導組－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輔導群   北 區藝美論壇 實施計畫   壹、依據        106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業務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宣導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綱與發展課程教學等教育政策，並協助政策之實施 與落實，發展「以藝術為核心之全人教育」。   二、促進 課程 、教學與研究之聯結與深化，落實責任區之實質輔導。   三、進行綱要 教材內容 轉化與運用標準本位評量知能，提升教師教學及多元評 量能力。   四、規劃並辦理藝文學習領域第二專長教師基礎知能之增能研習課程。   五、宣導且協助推動藝術 與美感 教育扎根實施方案及政策平臺教學影帶等之運 用。   六、建構中央 - 地方 - 學校三層級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互動網絡。      七、發掘並推廣教學正常化及教學績優典範學校與教師。   ? 、辦理方式      一、辦理時間：共辦理 三 場，組員分區與期程如下：  

項次  分區  聯盟縣市  辦理期程  

1  北 區  臺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 基隆市 、 宜蘭縣 、   花蓮縣、金門縣、連江縣  106 年 10 月 12 日 ( 四 )   桃園縣大業國小  

二、協辦縣市：以分區負責團員協調輔導地點學校所在縣市為協辦縣市，再由 該縣市國中小輔導團負責協辦。   肆、活動內容   本次規劃之分區研討會內容如下：   一、課程推動政策與訊息之傳達。   二、跨縣市資源整合與合作發展機制。   三、課程發展與 美感教育 教學教材 釋例 及評量相關成果交流 ，透過教學觀摩、 觀課與 教學評析，進行 增能 研討 。   四、團務運作特色分享。  

